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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私募投资基金业务培训班的通知 
（第二期） 

 

各机构： 

为引导私募基金服务创新创业发展，提高私募管理人规

范化运作水平和投资管理专业能力,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

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定于 2020年 11月 12日在深圳举办

私募投资基金业务培训班（第二期）。现就培训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培训时间和地点 

报到时间：11 月 11 日，16:30-18:00（一层大堂） 

11 月 12日，08:30-08:55（三层锦绣厅） 

培训时间：11 月 12 日，09:00-17:00 

培训地点：深圳圣廷苑酒店三层锦绣厅（深圳市福田

区华强北路 4002号） 

二、培训主要内容、师资及培训对象 

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国内履行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

换标准（CRS）政策实施背景及填报要求，私募机构 CRS实

践分享，政府投资基金绩效管理，QFLP 基金常见法律架构

及基金治理关注要点。拟邀请来自国税总局的业务负责人，

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专家授课。 

培训对象为私募基金相关业务负责人及骨干，每机构 1-

3 人。 

三、培训费用及缴纳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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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培训费会员单位 1000元/人，非会员单位 1500元/

人。 

2、本次培训班仅支持在线支付。单位或个人通过从业

人员管理系统进行报名并在线支付,支付时请在系统中完整

填写增值税发票信息及发票邮寄地址。 

四、食宿安排 

1、培训期间协会统一安排两次正餐，学员在报到时领

取 11 月 12日午餐、11 日晚餐或 12 日晚餐两张餐劵。 

2、学员住宿费用自理，如需预订酒店请致电： 

深圳圣廷苑酒店闭经理，18926087990。 

五、注意事项  

1、培训即日起开始报名，报名及缴费截止到 2020年

11 月 10日，额满即止。 

2、培训班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，请在基金业协会官方

网站 www.amac.org.cn “业务服务”中，点击“后续培

训”—“面授培训报名”—“报名”，登录从业人员管理系

统，选择相应培训班，填报单位及个人的相关报名信息并

提交，在线支付完成后，签到二维码以短信形式发送到参

会人手机，参会人需持签到二维码参加培训，进行报道和

签到。 

3、本次培训学时将计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后续

职业培训信息库。 

4、培训联系人：王老师 66578467，wangzhd@amac.org.cn 

             胡老师 66578350，huwch@amac.org.cn 

技术联系人：董老师 66578343，jjyxhjs@sina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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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联系人：唐老师 66574262，tangxin@amac.org.cn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


